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联创转债”到期日和兑付登记日：2026年3月16日

2、“联创转债”到期兑付价格：110元人民币/张（含税及最后一期利息）

3、“联创转债”最后交易日：2026年3月11日

4、“联创转债”停止交易日：2026年3月12日

5、“联创转债”最后转股日：2026年3月16日

6、“联创转债”兑付资金发放日：2026年3月17日

7、“联创转债”摘牌日：2026年3月17日

8、截至2026年3月16日收市后仍未转股的“联创转债”将被强制赎回；本次赎回完成后，

“联创转债”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摘牌。特此提醒“联创转债”持有人注意在转股期内转股。

9、在停止交易后、转股期结束前（即自2026年3月12日至2026年3月16日），“联创转债”

持有人仍可以依据约定的条件将“联创转债”转换为公司股票，目前转股价为11.18元/股。

联创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

圳证券交易所可转换公司债券业务实施细则》及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

（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现将“联创转债”到期兑付摘牌事项公告如下：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概况

（一）可转债发行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联创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

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84号）核准，公司于2020年3月16日公开发行了300万张可转

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100元，发行总额30,000万元，期限六年。

（二）可转债上市情况

经深交所“深证上[2020]276号”文同意，公司 30,000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于 2020年 4月

13日起在深交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联创转债”，债券代码“128101”。
（三）可转债转股期限

根据《募集说明书》的有关规定，“联创转债”转股期自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结束之日

（2020年3月16日）起满六个月后的第一个交易日（2020年9月21日）起至可转换公司债券到

期日（2026年3月16日）止。

二、“联创转债”到期赎回及兑付方案

在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期满后5个交易日内，公司将以本次发行的可转债的票面

面值的110%（含最后一年利息）向可转债持有人赎回全部未转股的可转换公司债券。

三、“联创转债”停止交易相关事项说明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一一可转换公司债券》有关规定，

上市公司在可转债转股期结束的20个交易日前应当至少发布3次提示性公告，提醒投资者可

转债将在转股期结束前的3个交易日停止交易或者转让的事项。

“联创转债”到期日为2026年3月16日，根据上述规定，最后一个交易日为2026年3月11
日，最后一个交易日可转债简称为“Z创转债”。“联创转债”将于2026年3月12日开始停止交

易。在停止交易后、转股期结束前（即2026年3月12日至2026年3月16日），“联创转债”持有

人仍可以依据约定的条件将“联创转债”转换为公司股票，目前转股价格为11.18元/股。

四、“联创转债”到期日及兑付登记日

“联创转债”到期日及兑付登记日为2026年3月16日，到期兑付对象为截至2026年3月

16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

的全体“联创转债”持有人。

五、“联创转债”到期兑付金额及资金发放日

“联创转债”到期兑付金额为110元/张（含税及最后一期利息），到期兑付

资金发放日为2026年3月17日。

六、“联创转债”兑付方法

“联创转债”到期兑付资金将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通过托管券

商划入“联创转债”相关持有人资金账户。

七、“联创转债”摘牌日

“联创转债”摘牌日为2026年3月17日。自2026年3月17日起，“联创转债”将在深圳证

券交易所摘牌。

八、其他事项

投资者对上述内容如有疑问，请拨打公司证券部联系电话0791-88161608进行咨询。

特此公告。

联创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三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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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创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联创转债即将到期及停止交易的第四次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天津市依依卫生用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4月11日召开第三届董

事会第十九次会议，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

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A股）用于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

划。本次回购资金总额上限为4,000万元（含），回购资金总额下限为2,000万元（含）。回购股

份的价格为不超过人民币 26.00元/股，若按照回购股份价格上限 26.00元/股测算，本次回购

股份数量区间为 769,230 股至 1,538,461 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比例的区间为 0.4160%至

0.8321%。具体回购数量以回购期满或回购完成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回购股份实

施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年 4月 12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第三

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5-011）、《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暨

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5-012）。

鉴于公司已实施完毕2024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公司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由26.00元/股调整

为25.63元/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8月2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及巨潮资讯网披露

的《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5-051）。

公司已于2025年9月3日实施完毕2025年半年度权益分派实施方案，公司回购股份价格

上限由25.63元/股调整为25.39元/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9月2日在指定信息披露

媒体及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5-057）。

公司已于2026年2月2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回购股

份价格上限的议案》，将本次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由25.39元/股调整为40.00元/股，回购股份价

格上限调整生效日期为2026年2月4日。公司已于2026年2月4日实施完毕2025年第三季

度权益分派方案，公司回购股份价格上限将由 40.00元/股调整为 39.78元/股，回购股份价格

上限调整生效日期为2026年2月4日（权益分派除权除息日），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6年2
月3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及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暨回购股份进

展公告》（公告编号：2026-012）。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

股份》（以下简称“《回购指引》”）等有关规定，公司在回购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三个交易日

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将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公司回购股份的具体情况

截至2026年2月28日，公司通过回购专用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共计

1,123,400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0.61%，最高成交价为25.56元/股，最低成交价为16.59元/
股，累计成交总金额为25,395,318.72元（不含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股份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回购价格未超过调整后的回购方案中拟定的回

购股份价格上限人民币39.78元/股。本次回购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既定回购方案的要

求。

二、其他说明

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的数量、回购股份价格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间段均

符合《回购指引》的相关规定。

（一）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内回购股份：

1、自可能对本公司证券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

在决策过程中，至依法披露之日内；

2、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二）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符合下列要求：

1、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集合竞价及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的交易

日内进行股份回购的委托；

3、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在回购期限内继续实施本次回购方案，并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

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天津市依依卫生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3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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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依依卫生用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获取补助的基本情况

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今日获悉，自公司最近一次披露

《关于获得政府补助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135）至今，公司及下属子公司近期累计获得50
笔政府补助合计金额17,791,977.68元，其中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11,261,977.68元，与资产

相关的政府补助6,530,000.00元。上述政府补助累计对公司2025年度利润总额的影响金额

为 1,333,164.83元，占公司 2024年度经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 1.23%，对公司

2026年度利润总额的影响金额为10,317,187.85元，占公司2024年度经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净利润9.54%。以上补助形式均为现金，截至目前，上述补助已经实际收到相关款项，

具体明细如下：

1、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

序
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获得补助的主体

虹之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宁夏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施工图审查分公司

徐州卧牛山新型防水材料有限公司

宁夏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虹石（江苏）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滁州天鼎丰非织造布有限公司

常德天鼎丰非织造布有限公司

虹石（江苏）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贵州东方雨虹建材科技有限公司

徐州卧牛山新型防水材料有限公司

咸阳东方雨虹建筑材料有限公司

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临沂东方雨虹砂粉科技有限公司

德州天鼎丰非织造新材料有限公司

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东方雨虹建筑材料有限公司

咸阳东方雨虹建筑材料有限公司

四川东方雨虹砂粉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东方雨虹管业有限公司

北京东方雨虹防水工程有限公司上海金山分公司

青岛东方雨虹建筑材料有限公司

华砂砂浆(吉安)有限公司

常德天鼎丰非织造布有限公司

襄阳东方雨虹建筑材料有限公司

常德天鼎丰非织造布有限公司

湖南东方雨虹管业有限公司

苏州东方雨虹建筑材料有限公司

岳阳东方雨虹防水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湖北雨虹兴发新材料有限公司

苏州东方雨虹建筑材料有限公司

杭州东方雨虹建筑材料有限公司

湖南东方雨虹管业有限公司

宁夏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四川东方雨虹砂粉科技有限公司

东方雨虹科技发展（海南）有限公司

苏州东方雨虹建筑材料有限公司

吉林东方雨虹建筑材料有限公司

杭州东方雨虹建筑材料有限公司

补助获得时间

2025/12/23

2025/12/24

2025/12/24

2025/12/24

2025/12/25

2025/12/25

2025/12/25

2025/12/26

2025/12/29

2025/12/30

2025/12/30

2025/12/31

2026/1/5

2026/1/6

2026/1/6

2026/1/9

2026/1/12

2026/1/14

2026/1/21

2026/1/28

2026/1/30

2026/1/30

2026/2/4

2026/2/5

2026/2/5

2026/2/6

2026/2/9

2026/2/9

2026/2/10

2026/2/10

2026/2/10

2026/2/11

2026/2/11

2026/2/12

2026/2/12

2026/2/12

2026/2/13

2026/2/13

2026/2/13

补助金额（元）

218,000.00

721.79

3,000.00

74,873.04

3,000.00

3,570.00

250,000.00

100,000.00

475,000.00

100,000.00

100,000.00

5,000.00

189,800.00

211.97

1,430,000.00

43,900.00

3,594.56

41,500.00

30,000.00

15,351.06

147,000.00

300,000.00

100,000.00

3,000.00

5,000.00

74,800.00

112,300.00

280,000.00

17,300.00

340,200.00

175,000.00

2,400.00

60,000.00

4,500.00

80,000.00

5,000,000.00

110,000.00

127,900.00

600,000.00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合计

苏州东方雨虹建筑材料有限公司

南宁东方雨虹砂粉科技有限公司

福建东方雨虹建材科技有限公司

徐州卧牛山新型防水材料有限公司

华砂砂浆（吉安）有限公司

中科建通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东方雨虹胶业有限公司

北京东方雨虹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东方雨虹（北京）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2026/2/13

2026/2/14

2026/2/14

2026/2/14

2026/2/14

2026/2/26

2026/2/26

2026/2/26

2026/2/26

-

186,000.00

2,000.00

30,000.00

35,000.00

300,000.00

14,778.15

16,779.10

16,832.67

33,665.34

11,261,977.68

2、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

序号

1

2

合计

获得补助的主体

徐州东方雨虹新型材料有限公司

南阳东方雨虹建材科技有限公司

补助获得时间

2026/2/11

2026/2/13

-

补助金额（元）

5,530,000.00

1,000,000.00

6,530,000.00

二、补助的类型及其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补助的类型及其确认和计量

公司依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一政府补助》的相关规定确认上述事项并划分补助的类

型。依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一政府补助》的相关规定，公司收到的上述与资产相关的政

府补助确认为递延收益，并在相关资产的使用寿命内按照合理、系统的方法分期计入当期损

益；公司收到的上述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确认为其他收益并计入当期损益。对于货币性资

产的政府补助，按照收到或应收的金额计量，具体会计处理以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确认后的结

果为准。

2、补助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依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一政府补助》的相关规定，上述政府补助的取得预计对公司

2025年度利润总额的影响金额为 1,333,164.83元，对公司 2026年度利润总额的影响金额为

10,317,187.85元。其中，公司2025年收到的上述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金额为1,333,164.83
元，2026年收到的上述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金额为9,928,812.85元，全部计入其他收益；公

司2026年收到的上述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金额为6,530,000.00元，根据资产的使用年限将

递延收益平均分摊分期计入其他收益，预计对 2026年度利润总额的影响金额为 388,375.00
元。以上会计处理及其对公司相关财务数据的影响未经审计，最终结果以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确认后的结果为准。

3、风险提示和其他说明

本次政府补助具体的会计处理及对公司利润总额的影响将以会计师事务所年度审计确

认后的结果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备查文件

1、有关补助的政府批文；

2、收款凭证。

特此公告。

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3月3日

证券代码：002271 证券简称：东方雨虹 公告编号：2026-010

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获得政府补助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未变更以往股东会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的情况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的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3月2日15:00
2.网络投票时间：

（1）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6年 3月 2日 9:15-9:
25，9:30-11:30，13:00-15:00。

（2）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3月2日9:
15至15:00的任意时间。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丰台区四合庄路6号院旭阳大厦1号（东）楼8层东侧第二

会议室。

4.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召集人：天津滨海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6.主持人：董事长张英伟。

7.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206人，代表股份71,351,40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0.7878%。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2人，代表股份63,801,25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27.5300%；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204人，代表股份 7,550,15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3.2579%。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203人，代表股份13,723,12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5.9215%。

3.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律师出席/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会议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议案1.00以普通决议方式审议，议案

2.00属于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

（含）同意；议案3.00、4.00、5.00属于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并经出席会议的非

关联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同意，具体提案和表决结果如下：

提案1.00 关于投资建设多孔碳和硅碳负极材料项目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1,284,9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068%；反对59,4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32%；弃权7,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3,656,62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154%；反对

59,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328%；弃权7,1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17%。

提案2.00 关于公司2026年度融资额度、对子公司担保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71,161,65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341%；反对 178,95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08%；弃权10,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5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3,533,37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173%；反对

178,9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040%；弃权 10,8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87%。

提案3.00 关于公司2026年度接受控股股东担保额度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4,433,77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8133%；反对 160,85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012%；弃权12,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4,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5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3,549,77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368%；反对

160,8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721%；弃权 12,5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11%。

旭阳控股有限公司及其他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

提案4.00 关于公司向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4,419,77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7174%；反对 172,45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806%；弃权14,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4,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2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3,535,77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348%；反对

172,4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566%；弃权 14,9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086%。

旭阳控股有限公司及其他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

提案5.00 关于多孔碳和硅碳负极材料项目签署工程总承包合同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541,72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523%；反对56,2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847%；弃权9,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3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3,657,72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234%；反对

56,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095%；弃权9,2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70%。

旭阳控股有限公司及其他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杨娟、张翼翔

3.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国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

次股东会召集人资格符合中国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人员资格合法

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公司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天津滨海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3月3日

证券代码：000695 证券简称：滨海能源 公告编号：2026-022

天津滨海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特别提示
固德电材系统(苏州)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固德电

材”、“发行人”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2,070.00万股人
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
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2026〕45号文予以注册。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
吴证券”、“保荐人(主承销商)”或“主承销商”)担任本次发行的
保荐人(主承销商)。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固德电材”,股票代码
为“301680”。

本次发行采用向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
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
称“网下发行”)及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及非限

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

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数量为2,070.00万

股,本次发行价格为58.00元/股,全部为新股发行,无老股转让。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

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

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公募基金”)、全国社会保障

基金(以下简称“社保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以下简称“养老

金”)、企业年金基金和职业年金基金(以下简称“年金基金”)、符合

《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以下简称“保险资

金”)和合格境外投资者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故保

荐人相关子公司无需参与本次战略配售。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414.00万股,占本次发行

数量的20.00%,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297.4133万股,约占本次发

行数量的14.37%。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与最终战略配售数量的差

额116.5867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

发行数量为1,275.7867万股,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

次发行数量的71.97%;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496.80万股,约占扣

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28.03%。

根据《固德电材系统(苏州)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公告》”)公布的回
拨机制,由于网上投资者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11,154.73128倍,
超过100倍,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扣除最终战略
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20%(向上取整至500股的整
数倍,即354.5500万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
终发行数量为921.2367万股,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
行总量的51.97%;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851.3500万股,约占扣除最
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总量48.03%。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
行最终中签率为0.0153626961%,有效申购倍数为6,509.27409倍。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2026年2月27
日(T+2日)结束。具体情况如下: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供
的数据,对本次战略配售、网上、网下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
了统计,结果如下:

(一)战略配售情况
本次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

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公募基金、社保基
金、养老金、年金基金、保险资金与合格境外投资者资金报价中
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故保荐人相关子公司无需参与本次
发行的战略配售。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414.00万股,占本次发行
数量的20.00%,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297.4133万股,约占本次发
行数量的14.37%。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与最终战略配售数量的差
额116.5867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截至2026年2月11日(T-4日),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
已足额按时缴纳认购资金。初始缴款金额超过最终获配股数对
应金额的多余款项,主承销商已于2026 年3月3日(T+4日)之
前,依据缴款原路径退回。

根据发行人与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签署的战略配售

协议中的相关约定,确定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结果如下:

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名称

中信建投基金-共赢 75号员工
参与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
划

阳光电源(三亚)有限公司

深圳市高新投创业投资有限公
司

东方电气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广东广祺玖号股权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委托
银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管
理的“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一二
零六组合”)
中国保险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投资者类型

发行人的高级管理
人员与核心员工参
与本次战略配售设
立的专项资产管理
计划

与发行人经营业务
具有战略合作关系
或长期合作愿景的
大型企业或其下属
企业

具有长期投资意愿
的大型保险公司或
者其下属企业􀏘国
家级大型投资基金
或者其下属企业

获配股数(股)

1,982,758

344,827
301,724
86,206
86,206

86,206

86,206

获配金额(元)

114,999,964.00

19,999,966.00
17,499,992.00
4,999,948.00
4,999,948.00

4,999,948.00

4,999,948.00

限售期(月)

12

12
12
12
18

18

18
注:限售期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

开始计算。
(一)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1.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8,475,837
2.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491,598,546.00
3.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37,663
4.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2,184,454.00
(二)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1. 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9,212,367
2. 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534,317,286.00
3.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0
4.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0.00
二、网下比例限售情况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

其获配股票数量的10%(向上取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
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6个月。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股票
中,90%的股份无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
日起即可流通;10%的股份限售期为6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发行
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无需为其

管理的配售对象填写限售期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

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本次发行中网下比例限售6个月的股份数量为923,387股,约

占网下发行总量的10.02%,约占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总量的4.46%。

三、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和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主承销商包销。

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37,663股,包销金额为2,184,454.00

元,主承销商包销股份数量约占总发行数量的比例为0.18%。

2026年3月3日(T+4日),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与网上、

网下发行募集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后一起划给发行人。发行人

将向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

至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四、本次发行费用
本次发行费用总额为11,877.40万元,其中:

1、保荐及承销费用:8,404.20万元;

2、审计及验资费用:1,880.00万元;

3、律师费用:900.00万元;

4、用于本次发行的信息披露费用:579.25万元;

5、发行手续费用及其他费用:113.96万元。

注:上述各项费用均为不含增值税金额,合计数与各分项

数值之和尾数如存在微小差异,为四舍五入造成。发行手续费

中包含本次发行的印花税,税基为扣除印花税前的募集资金净

额,税率为0.025%。

五、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

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主承销商联系。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人(主承销商):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0512-62936311、62936312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固德电材系统(苏州)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3月3日

固德电材系统(苏州)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受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委托，拍卖标的：
一、拍卖标的：被执行人杉杉控股有限公司持有的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证券简称：

“杉杉股份”、证券代码：600884、证券类别：无限售流通股）共140,000股股票。
起拍价：1906380元；保证金：20万元；增价幅度：5000元及其倍数。
起拍价说明：以起拍日 2026年 4月 11日前 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价乘以总股数的

90%为起拍价。本次上网挂拍至开拍前对外公示价格是以2026年2月25日当天股票的收
盘价15.13元乘以拍卖股数140,000股的90%，该价格仅为展示价格，非实际价格。（因股票
变动影响较大，实际起拍价将在起拍日2026年4月11日前进行相应数据调整，该调整后的
价格即为本次拍卖的实际起拍价）。

二、拍卖时间：2026年4月11日10时起至4月12日10时止（延时除外）
拍卖平台：淘宝网（https://sf.taobao.com/）
拍卖辅助机构：上海康吉拍卖有限公司
联系人：严先生 13681763097 021-52362588

上海康吉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黄泽平（身份证号：4452811992******55）：
因涉嫌操纵证券市场违法违规行为，根据《证券法》《行政处罚法》等法律法规，中国证

监会广东监管局依法对你进行立案调查。
因多次与你联系未果，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立案告知书》（证监立案字 0062025034

号）。限于公告之日起30日内，携带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前来中国证监会广东监管局配合
调查，逾期视为送达。

联系电话：020-37859380
办公地址：广州市天河区临江大道3号发展中心15楼
办公时间：8:30-11:30，13:30-17:00

广东证监局
2026年3月3日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广东监管局
立案告知书送达公告

深圳市赢时胜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遗失

《 企 业 境 外 投 资 证 书 》（ 证 书 编 号 ：

N4403201900306），批准编号：深境外投资[2019]
N00282号，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天津赛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120000238994906G）持有的四川轮胎橡

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权证（股东代码：FR43，
登记股数15万股）不慎遗失，特此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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